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信託基金部分審查結果

甲、勞動部主管
一、勞工退休基金（舊制）
(一)基金運用計畫：應依據收支、餘絀撥補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總收入：314億7,986萬4千元，照列。
(三)總支出：34億5,324萬2千元，照列。
(四)本期賸餘：280億2,662萬2千元，照列。
(五)通過決議1項：
1.114年度勞工退休基金（舊制）「投資業務成本」項下「服務費用」之「水電費」預算編列76萬2千元，係113年度55萬元的138.5%，較113年度增加21萬2千元。為撙節基金預算，建議依行政院公告核定之「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提升計畫」（113年－115年），落實執行節電措施，並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蘇清泉　廖偉翔　

連署人：盧縣一　

二、勞工退休基金（新制）
(一)基金運用計畫：應依據收支、餘絀撥補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總收入：1,644億8,477萬5千元，照列。
(三)總支出：1億8,940萬1千元，照列。
(四)本期賸餘：1,642億9,537萬4千元，照列。
三、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一)基金運用計畫：應依據收支、餘絀撥補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總收入：12億7,465萬2千元，照列。
(三)總支出：5億5,696萬元，照列。
(四)本期賸餘：7億1,769萬2千元，照列。
乙、環境部主管
一、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信託基金部分
(一)基金運用計畫：應依據收支、餘絀撥補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總收入：78億7,835萬9千元，照列。
(三)總支出：66億2,448萬9千元，照列。
(四)本期賸餘：12億5,387萬元，照列。
二、清潔隊員執行職務死亡濟助基金
(一)基金運用計畫：應依據收支、餘絀撥補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總收入：245萬2千元，照列。
(三)總支出：553萬5千元，照列。
(四)本期短絀：308萬3千元，照列。
(五)通過決議1項：
1.為加強清潔隊員執行職務死亡之濟助保障，請研議將清潔隊員執行職務死亡濟助基金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事故及因職業引起之疾病死亡者等二類濟助金標準，自原新臺幣120萬元調整為200萬元，另先期濟助金自原新臺幣2萬元調整為5萬元之可行性，並於3個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陳菁徽　

連署人：陳昭姿　王育敏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結果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蘇召集委員清泉及劉召集委員建國出席說明。



